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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療改革初評——
醫療服務費用是否應用者自付？

吳偉強＊

問題：醫療服務費用應由誰支付 ？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物品及服務都需要付款，問題是由誰支

付？對很多物品和服務，支付責任是顯而易見的，誰享受就由誰支付，在

任何人眼中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某些服務，如治安、環保、教育、

醫療等，因出現經濟學所謂之界外利益，意思是此種服務一旦被提供，任

何人皆可以不用付款亦可以享受，於是就出現應由誰支付的問題，進而引

伸了很多爭論。

關於公共衛生，尤其是影響全體居民的健康的醫療衛生支出，筆者認

為應由政府支付，如杜絕傳染病等，因為政府有責任保持城市衛生清潔，

符合國際衛生水平，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

但是關於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究竟應由政府支付，抑或由個人支

付呢？明顯地，個人醫療服務並非公共財，若政府不提供此服務，則眾

多私營醫院及診所會為盈利的意圖而爭相提供。既然個人醫療服務不屬

公共財，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沒有需要為社會提供此服務。然

而，現時個人醫療服務是非常昂貴的，以人權及人道的立場而言，筆者

支持每個人都應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沒有人因為缺乏經濟能力而得不

到適當的醫治而死亡。當然，若果有人希望得到更優質的醫療服務，而

其經濟能力又可以承擔的話，筆者同意他們至少應該負擔部份的醫療費

用，甚至是全部費用。

＊ 統計暨普查局員工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葡國里斯本大學高等經濟學院同等學

歷、中國暨南大學統計學碩士 、澳門專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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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承擔是否足夠 ？

將來是否有能力繼續承擔下去，甚至作更大的承擔？

政府由1 997年起，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已突破1 1 ．7億（澳門元，下

同），1 999年達最高峰，接近1 3億，2000年稍為回落至1 1 ．8億，預料

2001 年接近1 2億，基於政府現時的公共會計制度很難準確地算出政府每

年的總開支1 ，所以無法正確計算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佔政府總開支的比

例。根據筆者的專業估算，1 999年政府的總開支約為1 1 0億，2000年稍

為回落至1 07億，2001 年應稍大於2000年。按此估計，政府的醫療衛生

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百分比分別為：1 999年為1 1 ．8％，2000年1 1 ％，

2001 年1 1 ％至1 2％之間。然而澳門自1 996年起經濟欠佳，連續四年負增

長，至2000年才停止跌勢，但2001 年經濟表現一般預期不理想，僅能維

持2000年的水平，故此在經濟情況不太理想的形勢下，政府在醫療方面已

作了一定的承擔。與鄰近地區比較，香港政府的醫療衛生開支在1 999年及

2000年佔其總開支的比重分別是1 1 ．79％及1 1 ．84％，與澳門處於相同的

水 平 2 。

澳門公共醫療衛生指標

註（1）：根據衛生局的帳目，其開支並未包括“行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之醫療衛生投資。

（2）：不包括指定帳目。

（3）：包括指定帳目，即包括所有政府機關。由於現時財政局根據53／93／M號法令，在處理公共收

支帳時，會將自治機關收到的政府撥款、上年度結餘及其本身收入的總和當作其總開支，因

此其數值會較當年的實際開支大，此即是上文所講政府的總開支難以準確計算的原因。

資料來源：政府開支部分：財政局；本地生產總值部分：統計暨普查局

1 ．由於政府機關分為一般部門及自治機關，兩者的帳目並沒有綜合計算，故此很難算出政府

的總收入及總開支。

2．根據香港統計署網頁的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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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如無突發事件，澳門人口的增長應該放緩，雖然人口漸趨

老化，但市民的健康教育水平提高，故此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支出的壓力

應該不會很大，近年來政府收入穩定，且有上升的趨勢3 ，所以政府應有

足夠的資源對醫療衛生服務作出承擔 。

政府是否善用資源 ？醫療成本能否降低 ？

政府一向給人的印象是未能有效地善用資源，澳門的公共醫療衛生支

出在2000年達1 1 ．8億，以43．8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的公共醫療衛

生支出約2684元，但在資源的分配上，則偏重於官方機構，即政府醫院

（包括衛生中心）佔了絕大部分的資源。以2000年為例，約九成的資源用

於政府醫院，民間醫療機構只佔一成的資源4 ，但在醫療服務的質與量方

面，並不見得有相同的比例5 。無可置疑，官方的醫療服務成本是昂貴

的，但要將成本降低則存在很大的困難，原因是政府醫護人員的薪酬幾乎

是不能下調的，但問題是否物有所值？澳門的公共醫療服務水平一直受人

懷疑已是社會人士的共識，政府醫療機構佔用大量資源理應在醫療水平及

資源運用上加以改善，否則應該將資源重新分配。

用者自付是否急需 ？

3．自99回歸以來，政府的財政收入逐年遞增，2002年賭權開放後，稅率增加，稅收亦可望

相應 增加 。

4．2000年衛生局的總開支為1 1 ．27億，投資與發展計劃用於衛生的開支為0．48億，共計

1 1 ．75億，其中向民間醫療機構購買服務及撥款合共1 ．1 3億。

5．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醫療衛生統計＞報告，是無法比較兩院各類醫療服務的具體數字，

但一般認為兩院所提供的服務在質與量都相差不遠。

筆者雖然同意用者自付這個方向，但問題是：現時是否需要急於推

行？還有是如何推行？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關係到醫療改革能否成功。

首先討論現時是否到達逼切推行醫療費用用者自付的時間，筆者認為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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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政府仍須對基本醫療作出必要的承擔，這是政府應有的義務，尤其

是現時經濟形勢仍未明顯改善，全球經濟存在衰退的危機，澳門屬外向型

經濟，深受國際經濟大氣候的影響，展望未來一兩年仍要過艱辛的日子，

市民的平均收入每下愈況6 ，失業率仍維持6％以上的高水平，中下階層生

活已不好過，若要加上醫療費用自理，無疑令市民百上加斤，政府在此時

強推‘用者自付’政策相信難獲普羅大眾的支持。其實，現時政府投放在

醫療衛生的資源已不算少，如能進一步善用，一定可以提高醫療服務的質

與量。鑒於公共醫療服務昂貴這個現實，政府可考慮的是將資源重新配

置，加大民間醫療機構的撥款，要求此等機構強化服務的質與量，以現時

的情況，民間醫療機構的成本遠低於政府醫院，同時，將政府醫院的規模

縮小7 ；另一考慮是將政府醫院及民間醫院分工，將大量的一般醫療服務及

部份專科醫療服務交付給民間醫療機構，而政府醫院仍承擔少量的一般醫

療服務及部份專科醫療服務8 。相信經仔細研究，醫療資源一定得到更有

效的分配及運用，而不必急於推行‘用者自付’的政策。

6．根據統計暨普查局之收入中位數，自1 997年起不斷下跌，至目前為止為4600元。

7．將政府醫院規模縮小意味著部分醫護人員會失去工作，必然會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及行

動，政府要將山頂醫院‘瘦身’是困難重重的。

8．因應澳門人口不多，筆者認為兩間醫院服務互補的好處多於兩院惡性競爭。

9．醫療保險制度開始於歐美，現在很多國家已效法採用，或將之改良以符合本國需要。

10．此種所謂隔代不公平，常被用作反對醫療保險的理據。

至於如何推行‘用者自付’此原則，筆者認為政府要深入研究，現時大

致存在三種制度配合用者自付的政策，第一種是強制性的‘醫療保險’9，此

制度在歐美發達國家已推行多年，廣為當地居民所接受，這種制度的基本

理念是以風險分擔為基本原則，經費主要來自就業人士的強制性供款，長

者的醫療費用由年輕一代的供款補助，當然病者亦要分擔部分費用。由於

澳門人口的年齡結構漸趨老化，若推此制度對未來年輕一代造成一定的負

擔10 ；第二種制度是香港建議推行的‘強醫金’，市民從某一年齡開始，規

定將收入的某一百分點存入一個個人醫療帳戶內，除非供款人患上殘疾，

否則供款人要到65歲才可以動用此戶口的金錢支付醫療費用，這制度完全

貫徹‘用者自付’的原則，醫療服務支出閣下自理，政府的承擔減至最

少，亦沒有引入保險的概念，風險個人自負，此制度的困難是市民的供款

是否足夠支付將來的醫療費用，若供款百分比高，市民負擔不了，供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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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低，則不足以支付將來的醫療費用，政府仍須作出巨大的承擔，並不

能置身度外，故此這計劃在香港難以推行，現已胎死腹中；第三種制度是

國內近年銳意推行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此制度的特點是勞方和資方

同時供款，勞方按工資供款2％，資方7％，此等供款扣除很少的管理費

用後，60％記入個人醫療帳戶，40％記入共濟基金，當居民擁有個人醫

療帳戶後，就享受基本的醫療服務，這種制度的好處是體現了多供多得的

原則，供款多就有權享受較好的醫療服務，同時又可發揮同舟共濟的精

神，從共濟基金中撥款幫助低收入的貧困人士，支付較高的醫療費用，這

種制度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但需要資方作出較大的承擔，同時推行制度

前，政府需撥出一筆較大的金錢作啟動基金，以澳門現時的環境，要推行

確實有點困難。

最後的問題：政府應承擔多少醫療費用 ？
個人又當承擔多少？

這個問題相信是醫療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卻是沒有標準的

答案，完全取決於全民的取向。當然，市民永遠希望有免費的午餐，但

現實是資源有限，若果政府對醫療費用完全包底，則會嚴重影響其他公

共服務的提供，政府須作出適當的平衡，以現時的情況而論，根據統計

暨普查局的＜1 998／1 999住戶預算調查＞報告推算，1 998／1 999全澳居

民用於藥物、醫療器械及醫療服務費用的總支出約為3．4億，而政府的

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則接近1 3億，比例是2∶8左右，是否合理可供全澳

各界人士討論，值得留意的是居民在藥物及醫療服務費用方面的開支僅

佔總開支百分之二左右，其中以低下階層的比例較高，約為百分之三點

七；至於在藥物及醫療服務支出的分配方面，則以中上階層的支付最

多，約佔85％。由此可見，醫療改革中‘用者自付’會對中層人士影

響最大，因為低下階層收入已經很少，根本沒有能力供款，政府必須支

付他們醫療方面的費用，至於高收入人士，根本不須為醫療費用擔心，

或老早對醫療服務方面的支出作好準備，如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中層人

士一直享受一定的免費醫療服務，如果要他們供款才能享受，會對他們

構成一定的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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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綜合上文的分析，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1．公共衛生服務是公共財，應由政府免費為市民提供，以保證城市衛

生安全。個人的醫療衛生服務並非公共財，理應由個人承擔，但基於人道

立場，政府須為弱勢社群提供免費或廉價的個人醫療衛生服務，使他們不

因貧困而得不到合適的治療。

2．現時政府對醫療服務已作出很大的承擔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又因應

在未來數年政府的收入理應穩步上升，而人口增長預期緩慢的情況下，政

府應有足夠的資源繼續為市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實在不必急於向市民

收取醫療費用。

3．政府未來努力的方向應是善用資源，研究將醫療資源重新調撥的可

行性，以及重新將政府醫療機構及民間醫療機構定位，互相配合，取長補

短，各自發揮更好的功能為市民服務。

4．長遠而言，政府有必要研究醫療融資計劃，以應付未來龐大的醫療

服務需求，現時大致有三種制度：分別是‘醫療保險’ ‘強醫金’及‘基本

醫療保險制度’，他們各有優點及不足之處，政府應仔細研究一種切合本澳

社會經濟特點的醫療融資方式。

5．按現時的統計資料預測，若政府推行用者自付的理念，無論是採用

哪一種方式推行，中產夾心階層將受到最大的壓力。

6．無論如何，醫療改革勢在必行，問題是如何推行而已，澳門政府應

多參考世界各國各地方的經驗，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同時多聽各界人

士的意見，按步就班，有策略地分短、中、長期分階段推行，醫療體系改

革才能取得成功，改善澳門居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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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98－1999住戶預算調查，
藥物及醫療服務開支與總開支的統計

1．雙週開支 澳門元

2．全年開支

3. 藥物及醫療開支佔總開支結構

4．各雙週開支組別之藥物及醫療開支佔總開支結構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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